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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民〔2021〕36号

尤溪县民政局关于切实
做好2022 年度低保、特困人员和低收入人口

动态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民政办：

为进一步做好我县 2022 年度低保、特困人员和低收入人口

动态管理工作，认真贯彻落实《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印发<福建省

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范>的通知》（闽民救〔2021〕128 号）、《福

建省民政厅关于印发<福建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>的通知》（闽民

救〔2021〕127 号）和《福建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加强低收入人

口动态监测和救助帮扶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民救〔2021〕132 号）

等有关文件精神，规范审核确认程序，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原

则，切实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纳入低保、特困救助和低收入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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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，做到“应保尽保、应救尽救”。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落实责任主体

根据《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尤溪县城乡低保和特

困人员审批权限委托下放乡镇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尤政

办〔2020〕14号）和《福建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

动态监测和救助帮扶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民救〔2021〕132号）等文

件精神，各乡镇人民政府为低保、特困人员和低收入人口申请受

理、审核、确认的责任主体，要切实履行好低保、特困人员和低

收入人口申请受理、家庭经济状况核对、入户调查、公示、确认、

年度复核、动态管理等职责，依法依规出具确认意见，做到“应

保尽保、应救尽救”。村（居）民委员会负责协助所在乡镇人民

政府认真做好低保、特困人员和低收入人口申请及审核工作，协

助各乡镇人民政府开展家庭经济状况核对、入户调查、公示和社

会救助政策宣传工作，做好材料收集上报和救助对象动态管理工

作。

二、熟练掌握政策

今年，省民政厅出台《福建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范》（闽

民救〔2021〕128 号）、《福建省特困人员认定办法》（闽民救〔2021〕

127 号）和《福建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

和救助帮扶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民救〔2021〕132 号）等救助政策

文件，细化低保和特困人员认定办法，优化审核确认程序，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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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机制，各乡镇要认真深入学习，加大对包村

工作组、村级干部的培训力度，举办一次社会救助业务培训活动，

帮助民政干部熟练掌握政策；深入宣传政策，提高困难群众对政

策的知晓率，切实保障各项政策推进落实到位。

三、监测低收入人口

根据《福建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加强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和

救助帮扶工作的通知》（闽民救〔2021〕132 号）精神，低收入

人口包括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、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困难人口

等 4类，主动对接教育、人社、住建、卫健、退役军人事务、应

急管理、医保、乡村振兴、总工会等部门，充分发挥“铁脚板+

网络化+大数据”作用，通过入户走访、自主申请、基层上报、

数据比对、群众反映等方式，开展低收入人口摸排监测、信息采

集和认定工作，建立动态监测机制，落实救助帮扶工作。

四、注重政策衔接

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巩固拓展民政领域脱贫攻坚成果同乡

村振兴有效衔接，落实“刚性支出扣除、收入扣减、重病重残单

人保”等惠民政策措施。将完全或部分散失劳动能力、无法通过

产业就业获得稳定收入的脱贫人口，依规纳入低保或特困人员救

助供养范围。对符合条件的及时给予临时救助。调整优化低保“单

人保”政策，将财产状况符合规定的低收入家庭中的重残人员和

三级智力、精神残疾人，以及重病患者等特殊困难人员，参照“单

人户”纳入低保。5年过渡期内，对不再符合低保条件的脱贫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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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继续延保 12 个月的有关规定。

五、坚持动态管理

对已享受低保、特困人员待遇的家庭,各乡镇人民政府根据

家庭成员和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情况进行复核，并根据复核情况

及时办理救助金停发、减发或增发等手续；同时低保、特困人员

和低收入人口受理、审核、确认需同步完成系统操作，保证系统

数据与救助金发放花名册数据一致。

六、具体工作要求

（一）明确责任要求。各乡镇要及时调整充实低保工作领导

小组，切实履行审核低保、特困人员和低收入人口申请的职责，

负责本辖区低保、特困人员和低收入人口的审核确认、动态管理

等工作；各村（居）要及时调整充实民主评议小组，负责调查核

实申请人提供的材料、家庭经济、实际生活状况等，并根据需要

组织民主评议。

（二）加强档案保管。按照谁确认谁存档的要求，建立健全

城乡低保、特困人员和低收入人口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。纸质档

案要一户一档，主要包括：审核确认表、申请书、身份证明、承

诺书、授权书、困难情况证明、入户调查表、家庭经济状况核对

报告、公示记录及其他相关证明，相关表格要填写规范、完整；

电子档案主要以“社会救助综合服务平台”为基础，按要求准确、

完整地录入低保、特困人员和低收入人口信息、救助情况及审核

确认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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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按时完成任务。各乡镇要于 2022 年 1 月 15 日前把新

申请的低保、特困人员和低收入人口信息数据全部录入社会救助

综合服务平台，已享受的完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和法定赡、抚养

义务人信息，扎实开展核对工作，待核对报告出具后及时完成入

户调查、材料审核、公示、确认等工作。

尤溪县民政局

2021 年 12 月 1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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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溪县民政局办公室 2021 年 12 月 16 日印发


